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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商院学〔2025〕152 号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现将《上海商学院学生综合奖学金评选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按照执行。 

 

 

上 海 商 学 院 

2025 年 7 月 29 日 

 

 

 

 

 

 



 

- 2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发挥好奖学金的“指挥棒”作用，满

足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

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结合

我校的办学理念和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学金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

原则，严格遵循评选程序，规范操作流程。学生处每学期根

据各学院学生人数及比例要求分配综合奖学金名额，实行择

优评选。如无符合条件者，相关名额可予以空缺。 

第三条 综合奖学金用于奖励综合素质突出、全面发展

的优秀学生，参评范围为本、专科在校生（不包含留学生）。 

第二章 奖励标准与名额 

第四条 综合奖学金每学期评选一次，奖励标准及比例

为： 

一等综合奖学金：奖金 1500 元，名额比例为参评班级

学生人数的 3%； 

二等综合奖学金：奖金 800 元，名额比例为参评班级学

生人数的 10%； 

三等综合奖学金：奖金 500 元，名额比例为参评班级学

生人数 17%。 



 

- 3 -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五条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遵守

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尊敬

师长，团结同学；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秀，综合表现突出；

积极参加学术科技及课外文体活动、社会活动，热心集体工

作。 

第六条 各等级奖学金须满足以下对应条件： 

 等 第 

项 目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综合奖学金总分 ≥85分 ≥80分 ≥75分 

智体育总评分 ≥80分 ≥70分 ≥60分 

操行评定分 ≥80分 

体质健康评定分 ≥60分 

说明： 

1. 免于执行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学生，仍可参加学生综合奖学金、荣誉称

号评定，智体育总评分值按体育课程分数折算。 

2. 综合奖学金总分测算方法 

综合奖学金总分=操行评定分×30%+智体育总评分×70% 

(1)智体育总评分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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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第 i门课成绩 

bi=第 i门课学分 

(2)智体育总评分中课程成绩计算范围为评定学期所修第一专业的全部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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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学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当学期不得参评： 

（一）参评学期连续学习不满一学期，未完成教学计划

规定的全部课程。 

（二）有任一门及以上课程考核不及格。 

（三）参评学期存在学术等诚信问题及尚在处分期。 

（四）参评学期有旷课现象。 

（五）其他应取消评选资格的情况。 

 

第四章 评选程序 

第八条 在学校的统一组织下，以二级学院为评选主体

开展评选工作。具体评审程序如下： 

（一）学校设立校奖学金评定领导小组。由分管校领导

任组长，学生处处长任副组长，各二级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

任组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处。 

（二）由学生本人提出奖学金申请，所在二级学院组织

评审、公示，无异议后报学生处。 

（三）学生处审查无异议后报校奖学金评定领导小组审

议。学生或学院对评定结果有异议的可申请复议一次。 

（四）经校奖学金评定领导小组公示、批准后，评选结

果发文。 

（五）转专业的学生在原学院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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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对综合奖学金评定过程中经查证属实的违规行

为，校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应当取消奖学金获得者获奖资

格，追回已发放奖学金，并予以全校通报。对相关工作人员

予以追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党委学生工作部、

学生处负责解释。原《上海商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审条例（2019

年修订）》（沪商院学〔2019〕67 号）同时废止。 

 

 

     

 

 

 

 

 

 

 

 

 

 
 
上海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5年 7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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